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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万多元买的新车，刚上牌却发现引擎盖与车架号不一致，找到4S店交涉被告
知：“已提前给车主说过，车换了引擎盖了”，且确认单中都写了……开封兰考的毕
先生接受不了，将4S店告到开封金明区法院，要求“退一赔三”。
经历了一年多的奔波、煎熬，昨天，开封金明区法院一审认定，开封中原亚飞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下称亚飞公司）存在欺诈行为，按照去年3月份实施的“新消
法”，判决4S店赔偿毕先生购车款57.2万元。
据悉，这是河南首例汽车销售“一赔三”案例。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实习生 闫淑鑫

■本案

河南首例汽车销售“一赔三”案一审宣判

19.08万元的新车修理过
车主获3倍赔款57.2万

开封金明区法院一审认为，毕先生
签字的第一联确认单上没有告知“换机
盖”的字样，第二联上毕先生没有直接
签字，所谓的签字是通过第一联复制
上去的。在亚飞公司提交的确认单上
注明一式两联，但实际上两联售车确
认单并不完全一致，两联售车确认单
的下半部分存在根本区别，并且两份

均在亚飞公司保存，因此不能认定亚
飞公司在售车时已经告知毕先生更换
发动机盖的事实。亚飞公司在售车时
存在欺诈行为，毕先生主张亚飞公司
依法赔偿购车款 3 倍损失即 57.2 万余
元，法院予以支持。

宣判结束后，亚飞公司方情绪很激
动，当庭表示要上诉。

“一式两联票据也好，确认单也
好，只要你签过字的，你就要主动索取
属于你保存的那一份。”该案主审法官
金明区法院民三庭庭长秦建强说，何
谓一式两联，就是销售者存一联，消费
者存一联。本案中的消费者毕先生买
车时就没有这种意识去索要属于他的
那份确认单。

秦建强说，其实生活不止本案中的

毕先生一人，80%的消费者会有这样的
现象，总觉着“我买了东西，你把产品给
我就行了”。“很少有消费者想到，万一自
己买的产品哪天遇到瑕疵或出现质量问
题时，先保存这些东西作证据，将来维
权，打官司时用。”

他说：“要不是 4S 店自己提供了份
内容不一致的一式两联确认单，毕先生
想要维权也是有不少困难的。”

秦建强说，作为销
售者的 4S 店，你是如何告

知消费者所买车辆换过引擎
盖的？那么谁主张谁举证。

本案中，作为销售者的亚
飞公司，虽提供了一份一
式两联的销售确认单，但
却是亚飞公司自己印制的
格式销售确认单，该两联确
认单都在销售者手中保管，
且内容不一致。“上面关键的
签字，也是最能印证 4S 店主
张告知过消费者换过引擎盖
的签字却是复制上去的。”所
以，法院没法认定 4S 店已告
知过了消费者，“既然没有证
据印证，那么就说明你们4S店
这种行为存在欺诈行为。”

因此，法院支持了毕先生
要求赔偿购车款的3倍。

“判一赔三”前，有无纠结过？
“不光我纠结过，我们主抓民事的

主管副院长也纠结了，一个多月，他才
签了字。”秦建强说，他和主管副院长
都有考虑，但最后还是支持了原告毕
先生的3倍赔偿请求，“因为该案证据
确实充分，事实也清楚，没有任何存在
瑕疵的地方。”

■相关链接

国内首例“退一赔三”
女子买问题车，车款退了，
并获赔3倍车款

2014 年 5 月 7 日，山东省济宁市
泗水县消费者刘晶女士在当地一家名
为“安斯达”的菲亚特4S店，以12.8万
元买下了一款白色菲亚特轿车。在提
车后40多天的时候，刘女士的车被一
辆电动三轮车剐蹭。刘女士第一时间
把车开到当地一家汽车修理店进行修
理。补漆师傅告诉刘女士，此车被补
过漆。

刘女士当即找到安斯达 4S 店的
销售人员，经过多次交涉，该店一名经
理最终承认这辆车的确经过二次喷漆
处理。刘女士向消协投诉求助。

今年7月21日，山东省济宁市消
费者刘女士拿到了济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的终审判决书，判决书判决济宁市
安斯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退回刘女士
购车款 12.8 万元，并按购车款的 3 倍
对刘女士进行赔偿，赔偿款总数为
38.4万元。

“我们不服，我们肯定要上诉。”亚飞公
司代理律师汪飞接受采访时有些激动。

他说，原始的引擎盖有 1 寸的划
痕，当时毕先生也提出来，我们也给他
更换了，“整个过程他都清楚，也签了
字的。”

他还说，一个引擎盖也就 200 多块
钱，现在却判赔 57 万多元，“这明显不公
平，是典型的敲诈勒索。”

提及一式两联的确认单为何不一致
时，汪律师说，当时毕先生买这辆车时有

些着急，加上公司对这辆车优惠过两次，
确认单也就弄了两次。

那为何第二联没有毕先生的签字？
汪说，其实第二联也是个原始件，根本就
不是法院认定的复印件。

“我们亚飞公司作为被告完成了自
己的举证责任，但是，原告毕先生始终没
有拿出证据，证明我们公司存在欺诈行
为的有力证据。”最后，亚飞公司的汪律
师认为，在举证责任方面，一审法院金明
区法院存在着很大问题。

4S店 引擎盖就200多块钱，却判赔57万余元，不公平

法官 记得索要自己签字的“一式两联”票据

争议

更换引擎盖车主知不知？
“我们公司不存在欺诈行为。”

法庭上，4S店亚飞公司辩称，毕先生
买的这款车原价为22万余元，“因为
车换过引擎盖，我们二次优惠，最后
给了毕先生 19.08 万元的最优惠价
格。这个发票上都有毕先生的签
字，他是认可的。”

亚飞公司当庭提交了新车交接
检查表和新车用户培训项目表等多
个证据。证明了车辆交接时，有毕
先生的签字。并且他们公司的销售
人员已经告知毕先生车辆状况。

“你们提供的这些表格都属于
格式合同，当时根本没人告诉我买
的这辆车有换引擎盖的情况。”毕先
生代理人白文平法庭上多次提出

“4S店存在欺诈行为”。
“最明显的欺诈就是一式两联的

确认单。”毕先生说，他签字的第一联
根本就没有“换机盖”的字样，对方4S
店也始终都没有说。“后来看第二联有
更换‘机盖’的签字地方，这明显是造
假。我想着正规4S店不会有问题，也
没想到发票的上下联是不一致的。”

毕先生代理人白文平称：“确认单
上下联不一致明显不符合社会常识。”

■法院“说法”

为何认定“一赔三”？

懊恼

新买的车咋是个问题车
去年 7 月17日，31岁的毕先生来

到开封亚飞公司4S店，花了19.08万元
将考察许久的东风悦达起亚K5(2014
年新款2.0T)珍珠白轿车买下了，买卖
手续办完后，毕先生将车开回了家。

令他没想到的是，此后他天天
为这辆车发愁。

“你这车没法上牌照，引擎盖上
的识别代码与车辆的识别代码不一
致。”他到交警部门上牌照时，交警
的一番话让他大吃一惊。

当毕先生拿着交警部门出具的
“车架号与引擎盖号码不一致”的证
明找到4S店时，4S店承认，引擎盖的
确换过，但买车时毕先生都知道，且
确认单第二联都有注明，“就是因为
换了引擎盖，所以给毕先生这辆车
优惠了很多。”

毕先生说，当初，他签字的确认
单第一联上根本就没有“更换引擎
盖”的字样，“确认单第二联我也没
看，以为和第一联是一样的。没想
到4S店玩起了欺诈。”

协商未果，毕先生将 4S 店告上
法庭，要求按“新消法”规定，退还
19.08 万元购车款，另外要求购车款
的3倍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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